土地开发承诺书

致：东方市感城镇感北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为严格履行《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发包合同》（合同编号：               ）约定，切实保障农村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杜绝变相圈占土地行为，我方作为承包方，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方承诺在签订合同之日起 1 个月内正式启动感北社区印湾穴地块36.83亩的开发建设工作。若因特殊情况需延迟开发，我方将提前 15 日以书面形式告知贵社并征得同意，以此确保土地资源得到利用。
[bookmark: _GoBack]二、我方严格遵循合同中所约定的“农业种植”用途，绝不擅自改变其农业用途，绝不涉足非农建设、房地产开发或变相圈占土地等行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将主动履行法定程序，依法依规办理土地规划、环保、农业审批等相关手续，确保项目契合国家及地方的产业政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生态保护要求，绝不未批先建、违规建设。若因政策调整、规划变更等不可归责于我方的原因导致审批手续无法办理或延迟办理，我方应及时书面告知贵社，双方协商解决后续事宜。
三、我方承诺，在与贵社签订合同后7个工作日内将该笔赔付费用一次性支付现地上房屋、青苗、构筑物、附着物及附属设施的赔偿费613063.2元（陆拾壹万叁仟零陆拾叁元贰角），确保土地交付无纠纷。
（注：若我方为该地块原承包方且在本次发包中竞得该土地经营权，则无需支付该笔赔偿费用。）
若我方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承担以下责任：
1、贵社有权依据合同约定解除合作关系，收回土地经营权。我方将无条件在贵社指定的合理期限内返还土地，并确保土地状态符合合同约定的返还要求。若因我方原因导致土地上存在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附着物，我方应在贵社规定的期限内自行拆除或妥善处理；若逾期未处理，贵社有权对上述附着物进行处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我方承担，同时，我方还将赔偿因此给贵社造成的全部损失。
2、对于因变相圈占土地、闲置浪费土地或改变土地用途等行为造成的土地资源损害，我方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复垦费用、生态修复费用以及贵村集体遭受的经济损失。
3、我方将主动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如实提供相关证据和资料，绝不隐瞒、伪造或销毁证据。若因此导致贵社被相关部门处罚，我方应在贵社支付罚款后 7 日内全额赔偿给贵社。
本承诺书作为《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发包合同》的附件，与该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承诺书一式    份，由甲方、乡（镇）人民政府各执   份，乙方执   份，东方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执   份，东方感城乡村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执   份。承诺书自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后生效。
特此承诺。

      承诺人：
日  期：    年    月    日

